
2018年12月5日 星期三

责编：刘 超 校对：董 华

社址：临汾市商会巷花果街中段 邮政编码：041000 总编室：2037109 要闻编辑室：2037318 专题编辑室：2037315 摄影部：2037160 广告部：2030275 发行部：2037901 要闻编辑室邮箱：lfrbybs@163.com 专题编辑室邮箱：lfrbztbjs@163.com 月价：25元 年价：298元 印刷：临汾日报印刷厂

国际·文体

社址：临汾市商会巷花果街中段 邮政编码：041000 总编室：2037109 要闻编辑室：2037318 专题编辑室：2037315 摄影部：2037160 广告部：2030275 发行部：2037901 要闻编辑室邮箱：lfrbybs@163.com 专题编辑室邮箱：lfrbztbjs@163.com 月价：25元 年价：298元 印刷：临汾日报印刷厂

相关矿山企业：
目前，我区有临汾市尧都区欣中嘉砖厂（采矿许可证号：

C1410022009127120114824，有效期限：自2017年5月29日至
2018年5月29日）、临汾市尧都区鑫福源墙材有限公司（采矿
许可证号：C1410022014067130134341，有效期限：自2014年6
月3日至2018年6月3日）、临汾市尧都区海达砖厂（采矿许可
证号：C1410022014117130136247，有效期限：自 2014年 11月
13日至 2018年 11月 13日）等三座区级发证采矿权已超出有
效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开采登
记管理办法》以及《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转发<国土
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全国矿业权统一配号系统数据库清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的通知》(晋国土资办发[2017]4号)文件精神, 现
将有关过期采矿权数据清理事项公告如下：

一、上述采矿权人在本公告下发 30日内，向尧都区国土
资源局提交注销申请，并履行相关土地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等义务，由尧都区国土资源局组织对采矿权进行注销。

二、按照自然资源部划分的时段要求，在本公告下发 30
日后，逾期未提出注销申请的，尧都区国土资源局将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非申请注销。

三、相关矿山企业要积极配合，主动申请、履行相关义务
提供相应的注销资料，以保障我区矿业权数据清理工作顺利
完成。

特此公告

尧都区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3日

尧都区国土资源局
关于对区级发证过期采矿权数据进行清理的公告

临汾市关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交办群众信访举报问题边督边改情况通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回头看””进行时进行时
截至12月4日12时，临汾市共接到

省委、省政府转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交办的群众反映问题
共 157件。其中:涉及大气 22件,水 7件,
土壤 21件,生态 18件,噪音 11件,大气、
水 8件，噪音、大气 7件，土壤、大气 15
件，土壤、水 5件，大气、其他污染 7件，
生态、大气 2件，生态、土壤 4件，土壤、

噪音1件，生态、水2件，生态、其他污染
2件，土壤、其他污染 3件，噪音、其他污
染 1件，土壤、生态、大气 1件，大气、噪
音、土壤2件，水、生态、土壤1件，大气、
水、噪音 1 件，其他污染、生态、土壤 1
件，生态、其他污染、水 1件，其他污染、
土壤、大气 1件，其他污染、大气、生态 1
件，水、土壤、大气1件，其他污染11件。

目前已对 133 件问题进行了查处和反
馈,累计罚款 183.5万元,行政拘留 1人。
共问责处理 138人，其中党内严重警告

3人,党内警告15人，撤职1人,行政记过
1人，行政警告3人，警告1人，诫勉谈话
57人，诫勉1人，约谈24人，通报批评10

人，批评检查 4人，提醒谈话 3人，谈话
提醒1人，书面检查18人（其中对1人给
予通报批评并令其做出书面检查，1人
进行约谈并做书面检查,2人进行诫勉
谈话并做书面检查）。

附件：1.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
开情况一览表(第二十四批）

2. 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追

加处理情况一览表(第十八批）
3. 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追

加处理情况一览表(第二十批）
4. 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追

加处理情况一览表(第二十一批）

临汾市人民政府
2018年12月4日

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四批 2018年12月4日）

问责情况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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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调查核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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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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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群众反映的问题中反映的耕地位于汾西县

城晨熙居委会以北沟壑内，该处上方坡地原有一处生

活垃圾堆放点，已于今年 8月份完成集中整治。经工

作人员实地勘察，确认有0.6亩左右土地里有垃圾，其

中绝大部分为建筑垃圾。据周边居民反映，这些建筑

垃圾一部分是汾西县西大街改造施工时倾倒，一部分

是附近一私人建筑工地施工倾倒。

山西省临
汾市汾西县晨
熙居民委员会
居 民 反 映 ：
2018年县政府
大街改造工程
指挥部把城建
垃圾倾倒在村
民玉米地 ，导
致村民 2 亩多
耕地被毁。

X140000201811300027

1 汾
西
县

土
壤

属
实

X140000201811300016

1.经查，举报称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向阳西路

丰泽园小区 5号楼占用的公共区域实际是粼言阁洗

浴休闲中心把所属车库改造的员工餐厅。“占用公共

区域，私自盖房做厨房开饭店”问题不属实。

2.该洗浴休闲中心位于临汾开发区向阳西路丰

泽园临街商店南楼 12号，距 5号楼间隔 5米。该中心

于2018年9月开始改造，楼体内部装修、车库改造为

员工餐厅已完工，现场检查时正在进行楼体外部保

温装修和院内铺砖施工作业。经现场调查，5号楼下

面施工噪音扰民的问题是由于 11月 27日至 30日早

晨6:00工人对12号楼楼体外部进行保温装修和院内

铺砖施工造成。经查，群众反映噪声扰民问题属实。

山西省临
汾市尧都区向
阳西路丰泽园
小区，5号楼下
面有人占用公
共区域，私自盖
房做厨房开饭
店，施工噪音扰
民。

7

临
汾
经
济
开
发
区
（
省
转
办
为
尧
都
区
）

噪
音

属
实

1. 丰泽园小区物业

公司要求粼言阁洗浴休

闲中心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晚 8 时至次日早 8
时、中午 12 时至 14 时不

允许施工。

2. 粼言阁洗浴休闲

中心负责人保证执行物

业公司要求，在晚 8时至

次日早 8时、中午 12时至

14时不施工。

山西省临
汾市洪洞县赵
城镇桥西村 ，
辛支国营煤矿
造 成 土 地 沉
陷 ，导致村民
的耕地和房屋
严重裂缝。

D 140000201811300025

霍
州
市
（
省
转
办
为
洪
洞
县
）

经调查，群众反映问题中“辛支国营煤矿”应为“辛置煤

矿”，“桥西村”应为“仇池桥西村”，该问题与第十一批

D140000201811160041号群众反映问题属同一问题。

辛置煤矿为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煤矿，主工

业广场位于霍州市，采矿许可证号：1000000520019，有效期

为 2004年 12月 2日至 2031年 12月 31日，井田面积 59.0843
平方公里。

经实地查看，仇池桥西村地面不同程度约有 4-5条裂

缝，裂缝约 5厘米宽，长度不等。路北裂缝比较严重，路南较

轻，房屋裂缝较重的24户就在路北疙瘩上，损坏程度相对严

重，裂缝约1-3厘米，存在安全隐患。

经核查，霍州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辛置煤矿310水平

开采2-101、2-103、2-105、2-107四个工作面，位于矿区范围

内，不属于越层越界开采。但由于黄土层较厚，平均厚度达

210米，工作面正副巷煤层倾角达10度，井下开采后，采空区

塌陷角较小，地面塌陷范围拉伸较远，导致洪洞县赵城镇仇

池桥西村村民房屋、耕地、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

2015年5月，辛置煤矿、洪洞县赵城镇人民政府、仇池桥

西村委三方成立“赵城镇仇池桥西村房屋裂缝治理协调领导

组”，统一解决洪洞县赵城镇仇池桥西村村民反映部分房屋、

道路及土地出现不同程度裂缝的问题。2015年 8月，协调领

导组共同委托山西省侯马市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房屋等级和

损失评估》工作，山西省煤炭地质144勘查院进行《地质沉降

稳定性观测报告》工作。经鉴定评估，总户数为 241户，房屋

损失费用共计6728877.12元，其中，24户需迁建，217户需房

屋加固处理。

在办理第十一批D140000201811160041号群众反映问

题时，4户已迁建完成，并支付费用 146.73845万元，其余 20
户迁建户正在进行协商；需房屋加固处理的 217户中，已签

署协议50户，正在协商100余户。

生
态

属
实

1.霍州煤电集团已把鉴

定总户数241户，房屋损失费

用 671万元赔偿列入计划予

以落实，目前已落实资金100
万元。

2.霍州市国土局向霍州

煤电集团以霍国土函（霍国

土资函[2018]95号）下发了紧

急告知的函，要求尽快拿出

赔偿实施方案，督促落实赔

偿资金。

3.霍州煤电集团已设立

专人负责，辛置煤矿已制订

了具体的赔偿方案。方案分

四个阶段完成剩余需迁建的

20 户和剩余需维修加固的

167 户的赔偿。初步确定，

2018 年 12 月到 2019 年 3 月

完成全部需维修加固的 217
户的协商谈话，并完成签字

同意 50 户，处理迁建 5 户；

2019年 4月至 2019年 6月再

完成签字同意 50户，处理迁

建 5 户；2019 年 7 月至 2019
年 9 月再完成签字同意 50
户，处理迁建 5户；2019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再完成签

字同意 17户，处理迁建 5户，

并形成处理维修加固 217户

总协议。

4. 目前，桥西村书记马

建斌已提出了第一阶段需要

商谈的人员名单，具体协商

的办法与安排，眼下正与朱

来明、朱天保等进行协商。

45

汾西县由住建局牵

头，社区管理委员会配

合，对耕地中的垃圾进行

清运，恢复耕地原有地

貌，并对原堆放垃圾坡地

进行重新治理，黄土覆盖

后实施边坡植树，以彻底

解决此处环境问题，预计

于2018年12月10日完成

整改。

清味斋涮肉坊安装有油烟净化设施 1台，型号

为：XX-YJ_D_2A静电式饮食业油烟净化设施（生产

厂家：北京世纪鑫星瑞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该饭

店留存有厂家检验报告；2017年 5月 3日，临汾经济

开发区环境稽察队出具有该饭店油烟净化装置监测

符合排放标准证明；该饭店集烟罩侧面张贴有“工作

期间正常有效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警示标识（临汾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建立有“餐饮业油烟净化

设施台账”登记,签订有油烟净化设施正常使用承诺

书；该饭店经营清水涮锅，不制售炒菜。经现场检查，

该饭店排风扇、烟道、风机、油烟净化设施均运行正

常。

山西省临汾

市尧都区建设路

中段中骏国际二

期米兰国际社区

门口的东侧，清

味斋涮肉坊油烟

污染。

D 140000201811300020
48 大

气

不
属
实

市食药监局将进一

步加大监管力度，加强巡

查频次，确保该饭店油烟

净化设施正常有效使用；

进一步强化该饭店油烟

治理主体责任，严格登记

“餐饮业油烟净化设施台

账”，主动进行清洗并正

常使用，确保设施处于良

好状态。

临
汾
经
济
开
发
区
（
省
转
办
为
尧
都
区
）

汾西县纪委监

委对住建局质监站

站长师卫平（西大

街工程指挥部工作

人员）、晨熙居委会

委员郭保庆（网格

长）进行了约谈，给

予西大街工程指挥

部住建局工作人员

马 鹏 党 内 警 告 处

分，给予西大街工

程指挥部住建局工

作人员马晋峰行政

警告处分。

1.经核查，乔李镇乔李村村民贾宏宝、贾随宝、

徐金水三户没有土地证，持有尧都区发放的土地经

营承包权确权证书。

2.国土地类代码中没有一类基本农田。

3.乔李村村民贾宏宝、贾随宝、徐金水三家的土

地原为种植树木，2011年4月12日，临汾市建能新型

墙材有限公司办理了采矿许可证后在此举报地块取

土（在采矿许可证范围内）。

4.贾宏宝、贾随宝、徐金水三家与建能新型墙材

有限公司签订了租地合同，签订合同时该地块已种

植树木。

5.临汾市建能新型墙材有限公司于 2011年至

2012 年期间在该块地上取土（在采矿许可证范围

内），取土后已重新恢复种植树木，恢复原种植条件。

山西省临汾市

尧都区乔李村，临汾

市建能新型墙材有

限公司在农民的耕

地上取土（180亩地

已经取掉了三分之

二，造成了 40 米的

深坑），破坏生态环

境。11 月 13 日反映

过，举报人称公示信

息与实际不符，称土

地是一类基本农田，

租赁的土地签订合

同 15 年 ，以 每 亩

1300 元价格，其中

有村民贾宏宝、贾随

宝、徐金水等的土地

证上是一类基本农

田。

D 140000201811300008

50
土
壤

生
态

不
属
实

下一步，尧都区将加

强巡查监管，防止影响或

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发

生。

尧
都
区

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追加处理情况一览表 （第十八批 2018年12月4日）

问责情况 备注
受理

编号
调查核实情况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是否

属实
序
号

1.关于“大阳镇靳里村至北王村、东

孔村到 108 国道的路存在噪音污染”问

题，尧都区交警大队现场调查发现，该路

段是浮山县到临汾市的主干道，车流量

较大；该路段道路窄，从村庄中经过；村

内民房紧邻马路，只要有车辆经过就会

产生噪声。经查，举报问题内容属实。

2.关于“段店北王村有一污水处理

厂，不处理污水，被村民倾倒垃圾给掩

埋，给国家造成损失 30多万元”问题，经

尧都区段店乡现场调查发现存在周边存

在杂草、石块随意堆放；该污水处理站为

段店乡北王村2011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自污水处理站建成后启动运行存

在运行成本较大、使用的电缆被盗两次、

进水管网被破坏以及村集体经济薄弱的

情况，导致该污水处理站停用至今。

山西省临汾市

尧都区段店乡东孔

村和北王村村民反

映，1. 大阳镇靳里

村至北王村、东孔

村到 108 国道的路

存在噪音污染。2.
北王村有一污水处

理厂，不处理污水，

被村民倾倒垃圾给

掩埋，给国家造成

损失30多万元。
X140000201811240006

48 尧
都
区

大
气

其
他
污
染

属
实

1.针对大阳镇靳里村至北王村、东孔村到108国

道路段存在的噪音问题，尧都区交警大对队加大了对

该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特别是加强了夜间对该路段

的巡逻管控，努力将噪声降至最低。

2.针对段店北王村污水处理厂存在的问题，尧都

区段店乡已对周边垃圾、杂草、石块进行清理，目前已

清理完毕。

尧都区段店乡政府已制订整改方案，责任部门为

段店乡政府，责任人为乡长褚志刚，时限为 2019年 4
月20日。具体整改措施为：1、对北王村污水处理站周

围的杂草、乱石块进行处理，周围搭建围挡进行维护

（2018年12月15日完成）；2、对污水处理站房屋进行

粉刷清扫，保持环境整洁干净，安装供电电缆设施

（2018年12月31日完成）；3、段店乡政府积极与尧都

区环保局对接，按照原设计图纸对现有污水处理站进

行维修（2018年12月31日完成）；4、参照图纸对污水

池进行清理（完成时限 2019年 2月 18日）；5、对维护

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指导（2019年 3月 15完成）；6、对

污水处理站周围的居民的排污管道进行贯通（2019
年4月1日完成）；7、污水处理站的运行经费由段店乡

政府根据实际运行情况采取乡级拨付和村级自筹两

种方式相结合（乡级 60%，村级 40%），配备一名维修

维护管理人员，工资为500元/月，一体化污水处理设

施每年补贴 8000元，主要用于污泥处置和设备维修

（2019年 4月 10日完成）。2019年 4月 20日，在人员、

场所、技术、资金各项措施到位下，北王村污水处理站

将投入正常运行。

我 市 已

责成尧都区

纪委监委对

相关责任人

员进行问责

处理。

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追加处理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批 2018年12月4日）

问责情况 备注
受理

编号
调查核实情况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是否

属实
序
号

1.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乔李镇乔李村村民李卫星在耕地盖房，

破坏耕地。

经调查，乔李镇乔李村村民李卫星未经批准占用该村村东自

家地里建住宅。此举报破坏耕地问题不属实，违建问题属实。

2.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乔李镇乔李村村民李二宝在耕地盖房，

破坏耕地。

经调查，乔李镇乔李村村民李二宝在乔李村迎泽街十字路口

西北方向临路边临时搭建了三间彩钢房用于出租。所占地为建设

用地，属于违建项目。此举报破坏耕地问题不属实，违建问题属实。

3.李明忠库房东面，二十亩耕地里堆放大量的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公示的情况为清除了部门（部分）垃圾，但实际情况根本没有

清理，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

经调查，该地块属于乔李镇乔李村集体土地，存放有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约500余方。乔李镇政府、乔李村村委会已按照整改方

案要求，组织了人员、机械对垃圾进行了清运，截至2018年11月30
日上午，已清运了300余方，剩余的200余方垃圾将于11月30日晚

24时前清运完成。此举报问题不属实。

4.王春生木板厂对面，在村民集体耕地建了三间平房（公示信

息称危房改造，公示信息与实际不符）。

经调查，2010年，乔李镇乔李村村民王春生租用本村集体老厂

矿旧址后，将原有三间危房进行翻建，所占地为建设用地。此举报

问题不属实。

5.徐润月在乔里村迎泽街十字路口往南搭了三间彩钢房（公示

信息称搭了一间）；

经调查，乔李镇乔李村村民徐润月在乔李村转盘西北方向自

家地里种植油松树苗，2015年，乔李村村民徐润月在该村转盘西北

方向自家地临路旁，临时搭建一间彩钢房（一大间分为三小间），做

为看护房和堆放杂物。而后其出租给贾实旦用于卖羊汤。此举报问

题属实。

6.村西南有一建能新型墙材有限公司，以 1200元的价格租赁

村民的耕地，利用村民的耕地做砖（公示信息称没有租村民的耕

地）

经调查，该公司手续齐全。2011年 4月 12日办理了采矿许可

证，有效期2011年4月至2015年4月。2015年2月15日重新办理了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2015年2月至2020年2月。同时，按照“谁损毁，

谁复垦”的原则，该公司制订了砖瓦窑粘土矿土地复垦方案，并与

尧都区国土局签订了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缴纳了一定数额的

保证金。该企业于2018年8月份以来处于停产改造，未发现该公司

违法行为。此举报问题不属实。

山西省临汾市

尧都区乔李镇乔李

村，村民李卫星、李

二宝等人在耕地盖

房，破坏耕地。李明

忠库房东面，二十

亩耕地里堆放大量

的生活垃圾和建筑

垃圾，公示的情况

为 清 除 了 部 门 垃

圾，但实际情况根

本没有清理，存在

弄虚作假的行为。

王 春 生 木 板 厂 对

面，在村民集体耕

地 建 了 三 间 平 房

（公示信息称危房

改造，公示信息与

实际不符）；徐润月

在乔里村迎泽街十

字路口往南搭了三

间彩钢房（公示信

息称搭了一间）；村

西南有一建能新型

墙材有限公司，以

1200元的价格租赁

村民的耕地，利用

村 民 的 耕 地 做 砖

（公示信息称没有

租村民的耕地）。举

报人对处理结果不

满意。

D140000201811250044

54 尧
都
区

土
壤

其
他
污
染

属
实

1. 针对乔里村村

民李卫星占用耕地违

法建设问题，尧都区

已制订整改方案，明

确了责任人及完成时

限。在 2018 年 12 月 2
日-2019年 2月 2日两

个月内，将依照国土

资源违法案件查处规

程要求对责任人李卫

星依法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在法定时限

内申请人民法院予以

强制执行，高标准、高

时效完成查处整改工

作。

2. 针对乔李村村

民李二宝、徐润月私

搭乱建的行为，乔李

镇已制订整改方案，

将于 2019年 1月 20日

前，对乔李村内 12 处

私搭乱建的临时建筑

全部进行拆除，恢复

地貌。

尧 都 区

乔李镇纪委

已对此举报

问题涉及到

的相关人员

进入严肃问

责程序。

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追加处理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一批 2018年12月4日）

问责情况 备注
受理

编号
调查核实情况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处理和整改情况

行政

区域

污染

类型

是否

属实
序
号

问题 1：经调查，举报所称堆放垃圾

地点为乔李村规划的垃圾中转临时存放

点，采取了彩钢瓦遮挡措施。此处垃圾由

乔里村村委会定期清运至指定的垃圾填

埋场，所以未进行苫盖。此举报问题属

实。

问题 2：经调查，2016年 7月，乔李镇

乔李村村民尤旦子在乔李迎泽街往南路

西约300米处自家地临路旁，临时搭建三

间彩钢房，用于果树看护。此举报反映破

坏耕地问题不属实，违法占地建设属实。

问题 3：经调查，2017年 9月尧都区

乔李镇在巡查时发现乔李村村民许艳军

在(乔李村去往阎马庄的道路的坡东处)
自家地里动工建了 5 间平房 (当时已封

顶)，乔李镇土地所立即进行制止，责令当

事人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物，当事人拆除

了一部分后，至今未动工。此举报反映破

坏耕地问题不属实，违法占地建设属实。

山西省临汾市

尧都区乔李镇乔李

村村民反映：1. 乔
李村迎泽街十字路

口往南方向转盘的

西南角，堆放大量

的建筑垃圾和生活

垃圾，无苫盖，距离

居民区 20 米远；2.
村民尤旦子在自己

耕地里建了三间彩

钢房（迎泽街往南

路西约 300 米处），

破坏了耕地；3. 村
民许艳军在自己的

耕地里建了两间平

房，三间没有封顶，

破坏土地（乔李村

去往阎马庄的道路

的坡东处）。

D140000201811270026

38 尧
都
区

土
壤

属
实

1.针对乔李村垃圾中转临时存放点垃圾

未苫盖问题，乔李村村委会已采取了苫盖措

施。

2.针对乔里村村民尤旦子和许艳军违法

占地建设问题，尧都区已制订整改方案，明确

了责任人及完成时限。在 2018 年 12 月 2 日-
2019年 2月 2日两个月内，将依照国土资源违

法案件查处规程要求对责任人尤旦子和许艳

军依法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法定时限内申

请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高标准、高时效完

成查处整改工作。

本地要闻

（上接1版）
刘予强强调，要保持定力，坚定治污

信心，深刻认识抓好“冬防”工作对于全
年大气污染防治的重大意义，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高站位，全力以赴推进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要坚决克服厌战情绪和麻
痹松懈思想，坚信污染能治、污染必治，
严格落实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持之以恒抓好散煤管控、建筑工地扬尘、
柴油车治理、散乱污企业整治等各项工
作措施，持续巩固“冬防”工作成效。要认
真听取“一市一策”跟踪服务专家团队的
意见建议，进一步细化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形成针对性强的治污措施，更好

地推进源头治污、靶向治污，确保我市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要强化措施，做到管控常态化、管理精细
化、减排清单化、执法规范化、应对科学
化，重点做好散乱污企业整治、扬尘治
理、柴油车治理、汽车尾气治理、垃圾焚
烧、裸露地面整治等方面工作，多措并举
防治大气污染。要及时预警，市气象、环保
部门要加强分析会商，认真研判天气情
况，特别是要加强与“一市一策”跟踪服务
专家团队的沟通对接，科学准确地做好重
污染天气预报预警工作。同时，要加强服
务企业的意识，及时向企业通报预警信
息，支持、配合企业做好预警期间的各项

工作。要强化问责，把问责作为推动“冬
防”措施落实的重要性手段，市大气办要
派出专门的督察组，采取明查暗访的方式
进行督查，要真正沉下去，把症结找出来，
把问题解决好。对在“冬防”工作中不作
为、慢作为、懒作为的，要严格问责，组织
处理，决不姑息，倒逼环保责任落到实处。
要群防群治，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利用
多种宣传方式，动员全市各级各部门、各
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到重
污染天气应对中来。要畅通环境信访举报
渠道，继续用好“随手拍”等环保奖励办
法，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环保工作的积极
性，形成全民治污的浓厚氛围。

我市召开空气质量分析研判工作会


